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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成长”江苏省中小学班集体艺术展示

报送和评选说明
一、报送说明

报送账号：省 13个设区市教育局账号报送，各县市（区）

教育局和学校不可直接报送至省平台。

填写内容：展示对象（班级、社团），具体类型（合唱、合

奏等），作品名称，学校名称，班级或社团名称，参与人数，选

择年级（仅班级展示需要选择），作品封面图，作品视频，作品

简介，指导老师（姓名和手机号，最多 3位）。班级合唱和社团

合唱还需要选择作品来源（我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使用的音乐教

材、原创、其他），如果作品来源为原创或其他，还需要填写完

整中文歌词（如果歌词是外文需翻译为中文填写）。

上传时间：春季学期与秋季学期。周一至周五上传的作品参

加本周的评选，周末上传的作品参加下周的评选。

上传数量：各设区市每周可上传 2-5个班级和社团展示视频。

视频时长：

班级展示中，班级合唱不超过 5分钟，班级小乐器演奏不超

过 6分钟，班级集体舞不超过 7分钟，班级美术工艺工作坊不超

过 10分钟；

社团展示中，合唱、群诵不超过 5分钟，合奏不超过 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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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舞不超过 7分钟，戏剧戏曲、美术工艺工作坊不超过 10分钟。

格式要求：视频采用MP4或MOV格式（分辨率 1920×1080），

表演类作品的声音和图像须同期录制，不得后期配音合成；每个

作品视频大小不超过 1G；视频片头应注明作品名称、所在学校、

班级或社团名称。

前台展示：每一轮的“每周之星”评选完毕后将展示本轮作

品，至少获得 1次推荐的作品才会被公开展示，后期将根据实际

情况适时调整（如可能调整为至少获得 2次推荐的作品才展示）。

电脑端和手机端同步展示。手机端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江苏

学校美育”—“成果集萃”—“智慧平台”—“江苏省中小学班

集体艺术展示”板块进入。或复制电脑端网址发送至微信，手机

端打开自动为手机适屏版。

二、评选说明

（一）每周之星

评选数量：每周从各地推荐到智慧平台的视频中评选出 10%

“最美班级”“最美社团”每周之星；

评选方式：13 个设区市互评，每个设区市需要评选其他 12

个设区市上传的作品，不评选自己上传的视频。

评选时间：每周六 0:00至每周四 24点。

评选范围：最近截止上传的一周内上传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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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方式：统计每个作品被“推荐”的次数，若推荐次数相

同，再按照得分总分排名。

发布时间：每周五发布上周的全部作品和“每周之星”获奖

名单。

（二）月度之星和年度之星

组织专家评选。每月从每周之星中评选出 20%“最美班级”

“最美社团”月度之星；每年从月度之星中评选出 30%“最美

班级”“最美社团”年度之星。

三、推荐标准

（一） “最美班级”每周之星推荐标准

总体要求：思想内容健康，精神面貌良好，集体氛围和谐，

有较好艺术表现力。

总分 100分。具体细则如下：

1.思想内容（20 分）

展示内容能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上，符

合儿童青少年身心年龄特点。

2.精神面貌（20 分）

参与者精神饱满，情绪良好，神态动作自然得体，享受活动

带来的乐趣。

3.集体氛围（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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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真实场景下表演或展示，本班人人参与，师生、学生

之间有互动，整体氛围和谐有凝聚力。

4.艺术表现（30 分）

作品的完成度较好，编排有创新，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和感染

力。

表演类节目声音与画面须同期完成，有后期修音或对口型的

一票否决。美术工艺类须有学生现场创作过程，不得仅有成品展

示。

班级展示活动必选项目——班级合唱评分细则

1．思想内容

（20分）

歌曲内容思想性强、积极向上，符合班级

展示活动的选曲要求。合唱时能够准确把握歌

曲的主题内容，正确表达歌曲的思想感情。

2．精神面貌

（20分）

参与者精神饱满、情绪良好，神态动作自

然得体，充分显示儿童青少年的朝气和活力。

服装统一，队形整齐，整体精神面貌好。歌唱

时富有激情，享受合唱带来的乐趣。

3．集体氛围

（30分）

在学校真实场景下展示（不得后期修音或

对口型），本班人人参与，师生、学生之间有互

动，整体氛围和谐有凝聚力，配合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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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艺术表现

（30分）

节奏整齐、音准正确、声音优美、吐词清

晰；指挥手势规范、节奏准确、完美诠释乐曲

内涵，能调动合唱队员的热情。音乐表现力丰

富，具有一定的合唱艺术效果，表现形式富有

创意。

（二） “最美社团”每周之星推荐标准

总体要求：思想内容健康，学生表现力强，艺术水准较高，

具有示范作用。

总分 100分。具体细则如下：

1.思想内容（20 分）

展示内容能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上，符

合儿童青少年身心年龄特点。

2.艺术水平（40 分）

作品的完成度好，有较高艺术水准和感染力。

表演类节目声音与画面须同期完成，有后期修音或对口型的

一票否决。美术工艺类须有学生现场创作过程，不得仅有成品展

示。

3.社团面貌（20 分）

参与团员体现年级梯度，显示出社团的延续性；参与团员精

神饱满，情绪良好，神态、动作、着装等切合作品内容，享受活

动乐趣；有社团标识，展现社团凝聚力。

4.示范作用（20 分）

展示活动有创新创意，具有可示范性，鼓励原创节目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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